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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1.1 调查概况 

2025 年 10 月，华测生态环境科技（天津）有限公司受天津市中环电子信息

集团置业服务有限公司委托，遵照国家和天津市相关法律法规和技术导则要求，

对天津市北辰区邯郸道北（原天虹微电机厂）地块（以下简称“本地块”），开展

了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方案编制工作。 

本地块位于天津市北辰区邯郸道北侧，调查总面积 60844.5m2，四至范围：

东至现状围墙，南至邯郸道，西至现状围墙，北至现状围墙。历史上涉及到企业

为天虹微电机有限公司。 

根据《天津市北辰区 13-10 天穆三单元土地细分导则》，本地块规划用地性

质为居住用地。依据《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36600-2018）第一类用地标准进行风险筛选和评估。 

本次调查采用的坐标系统为国家 2000 坐标系，高程系统采用 1972 年天津市

大沽高程系 2015 年高程。 

1.2 调查范围 

天津市北辰区邯郸道北（原天虹微电机厂）地块，位于天津市北辰区邯郸道

北侧。调查总面积 60844.5m2，四至范围：东至现状围墙，南至邯郸道，西至现

状围墙，北至现状围墙。历史上涉及到企业为天虹微电机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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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1  地块调查范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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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1  调查范围拐点坐标 

拐点 CGCS2000 
X Y 

J1 514380.2282 4339426.5454 
J2 514206.6472 4339312.2551 
J3 514047.9883 4339553.6260 
J4 514091.1816 4339586.5535 
J5 514100.3235 4339593.5227 
J6 514124.6699 4339612.2470 
J7 514145.6512 4339628.1248 
J8 514160.4716 4339638.7130 
J9 514211.9605 4339675.5097 

J10 514212.1596 4339675.2196 
J11 514228.5713 4339650.9525 
J12 514271.7183 4339587.1547 

 

1.3 调查目的 

该地块当前土地使用权人是天津中环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根据《北辰区 13-10

天穆三单元部分用地（文庆道规划中学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本地块规划性质包含

居住用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第五十九条：用途变更为住宅、公

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的，变更前应当按照规定进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的地块。 

开展天津市北辰区邯郸道北（原天虹微电机厂）地块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工作，

主要目的是满足地块出让及开发需求，防止潜在污染地块开发利用危害人民群众身体

健康、污染区域土壤和地下水环境。 

1、通过现场踏勘、资料收集与分析、人员访问三种途径收集地块相关信息，将所

得信息与地块生产工艺相结合分析调查区域整体污染情况，为第二阶段调查做好基础

工作。 

2、通过对地块内土壤和地下水的采样监测，判断地块内特征污染物是否超过相应

的筛选值。 

3、明确该地块是否为污染地块，确定是否需要开展详细调查和风险评估工作。 

1.4 调查依据 

1.4.1 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 年 1 月 1 日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20 年 9 月 1 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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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8 年 1 月 1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2019 年 1 月 1 日施行） 

《天津市生态环境保护条例》（2019 年 3 月 1 日施行） 

《天津市土壤污染防治条例》（2020 年 1 月 1 日施行） 

1.4.2 政策依据 
1.4.2.1 国务院 

《国务院关于印发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国发〔2016〕31 号）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近期土壤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理工作安排的通知》（国办

发〔2013〕7 号） 

1.4.2.2 生态环境部 

《关于印发<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风险评估、风险管控及修复效果评估报

告评审指南>的通知》（环办土壤〔2019〕63 号） 

《关于贯彻落实土壤污染防治法推动解决突出土壤污染问题的实施意见》（环办

土壤〔2019〕47 号） 

《关于发布<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技术指南>的公告》（公告 2017 年第 72

号） 

关于发布《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监督检查工作指南（试行）》《建设用

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质量控制技术规定（试行）》的公告（公告 2022 年第 17 号） 

1.4.2.3 天津市 

《天津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天津市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的通知》（津政发〔2016〕

27 号） 

《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划定地下水禁止开采区和限制开采区的通知》（津

政办规〔2024〕6 号） 

《市生态环境局市规划资源局关于修订<天津市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风险

评估、风险管控及修复效果评估报告评审细则（试行）>的通知》（津环土〔2023〕6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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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标准导则 
1.4.3.1 调查评估技术规范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 25.1-2019） 

《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技术指南》（公告 2017 年第 72 号） 

《工业企业场地环境调查评估与修复工作指南（试行）》（公告 2014 年第 78 号）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术语》（HJ 682-2019） 

《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 50021-2001）（2009 年版） 

《天津市岩土工程勘察规范》（DB/T 29-247-2017） 

《天津市地基土层序划分技术规程》（DB/T 29-191-2021） 

1.4.3.2 采样检测技术规范 

《地块土壤和地下水中挥发性有机物采样技术导则》（HJ 1019-2019）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监测技术导则》（HJ 25.2-2019） 

《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 166-2004） 

《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 164-2020） 

《土工试验方法标准》（GB/T 50123-2019） 

《管井技术规范》（GB 50296-2014） 

1.4.3.3 筛选标准 

《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 36600-2018） 

《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DB12/1311-2024） 

《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 

《上海市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风险评估、风险管控与修复方案编制、风险

管控与修复效果评估工作的补充规定（试行）》（沪环土（2020）62 号） 

1.4.4 相关规划 
《北辰区 13-10 天穆三单元部分用地（文庆道规划中学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 

1.5 基本原则 

该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过程遵循以下原则： 



天津市北辰区邯郸道北（原天虹微电机厂）地块土壤污染调查报告 

6 
 

1、针对性原则 

针对地块的特征和潜在污染物特性，进行污染物浓度和空间分布调查，为地块的

环境管理提供依据。 

2、规范性原则 

采用程序化和系统化的方式规范地块环境调查过程，保证调查过程的科学性和客

观性。 

3、可操作性原则 

综合考虑调查方法、时间和经费等因素，结合当前科技发展和专业技术水平，使调

查过程切实可行。 

1.6 工作方案 

1.6.1 调查方法和内容 
1、调查方法 

污染识别阶段主要调查方法包括：资料收集、场地初勘、人员访问等方法； 

污染物确定阶段主要方法包括：实验分析法、筛选值比较等。 

2、工作内容 

本次报告为土壤环境初步调查报告，主要包括第一阶段调查（污染识别阶段）和第

二阶段调查（污染物确定阶段）。 

第一阶段调查（污染识别阶段）：主要内容是通过资料收集、场地初勘、人员访问

等形式，了解地块过去和现在的使用情况，收集造成土壤污染的化学品生产、贮存、运

输等活动的信息，识别和判断地块环境污染的可能性。 

第二阶段调查（污染物确定阶段）：包括水文地质调查及采样分析，主要内容是通

过分次现场采样、样品监测、数据分析，确定地块内污染物种类、浓度和空间分布。 

1.6.2 工作程序 
根据相关标准与导则，地块环境调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调查（污染识别阶

段）和第二阶段调查（污染物确定阶段）。 

第一阶段的目的主要是识别地块环境污染的潜在可能，主要通过资料调查、人员

访问、现场踏勘等方式，对过去和现在地块、周边相邻地块等使用情况、特别是污染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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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有关信息进行收集与分析，来识别和判断地块环境污染的可能性。第二阶段地块

环境调查是以采样与分析为主的污染证实阶段，将在第一阶段地块环境调查工作的基

础上，通过采样与分析手段，进而确定地块关注污染物种类、浓度水平和空间分布。 

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路线如图 1.7-1 所示。 

 
图 1.6-1  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流程图


